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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院字〔2020〕11号 

 

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

为做好大类招生学生的专业（方向）分流工作，根据学院专业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 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大类招生工作小组，全面负责按大类招生后学生的专业及专

业方向的分流工作。工作组由学院院长任组长，总支书记和副院长任副组

长，各专业系主任、学工办主任、教学行政办主任、教学秘书及相关辅导

员任组员，学工办主任任秘书。 

第二条  培养模式 

大类招生学生采取“3＋5”培养模式。即前 3个学期不分专业，按大

类统一公共基础和学科基础平台课程组织教学，于第 4学期分流到学院内

不同专业（方向）进行专业教学。技能高考学生班级，不参与专业分流，

直接进入计划招生的专业学习。 

第三条  分流原则 

（一）个性发展原则。学院将开展“创新实验班”、“卓越工程师班”、

“技能实验班”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，满足个性化人才培养需求。学生可

以根据个人兴趣、爱好、特长，在大类专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专业和专业

方向，可预填报大类中若干个专业志愿，每个专业可填报若干个专业方向。 

（二）专业合理布局原则。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，充

分利用现有办学条件，发挥专业办学优势，兼顾社会需求和学生志愿，合

理布局大类专业（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、机械

电子工程、车辆工程和汽车服务工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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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尊重学生志愿原则。充分考虑学生专业志愿，并根据学生填报

志愿情况适当调整专业班级和人数，填报志愿学生多的专业多设班级。原

则上，同一届同一专业的班级数最多不超过 6个自然班，最少不少于 2个

自然班，每班 35人左右。 

第四条  分流依据 

（一）按学生志愿分流。当学生填报的第一志愿在专业招生的有效人

数内时，直接按第一志愿分流到相关专业（方向）；未分流到第一志愿专

业的学生，将根据学生的综合评分进行专业（方向）分流。 

（二）按综合评分分流。综合评分包括高考分、大学第一学年所修课

程的平均学分绩（不含选修课）和综合表现分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综合表现分%60
学分

学分课程成绩
%40100

高考总分

高考总成绩








1.课程成绩为课程原始考试成绩，不计补考成绩；旷考、舞弊成绩记

0分。学习成绩由学院教学行政办负责提供。 

2.综合表现分为加分和减分之和。加分包括参加科技竞赛获奖（获国

家级奖励加 3 分、省级奖励加 2 分、校级奖励加 1 分）、获国家专利授权

（发明专利加 2分、实用新型专利加 1分）、发表论文（核心期刊论文加 2

分、普刊加 1分）等的加分；减分包括受到处分（受留校察看处分减 3分、

学校其他处分减 2分、学院处分减 1分）等的减分。综合表现分由学工办

负责提供。 

3.先将综合评分从高到低排序：若总分相同，则大学学习成绩高者排

前；若仍相同，则奖励分高者排前；再按综合评分排序和志愿顺序确定未

分流到第一志愿学生的专业（方向）。 

第五条  分流程序 

为便于组织教学，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在第三学期第六周启动，

第十周完成。 

1．第六周，专业（方向）分流动员。 

2．第七周，学生根据本细则填报《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学生专业

分流志愿表》。 

3．第八周，完成学生专业分流志愿统计，确定各专业班级数及满足

第一志愿分流专业（方向）学生人选。 

4．第九周，未分流到第一志愿专业学生综合评分统计计算、排序，



- 3 - 

确定分流专业（方向）。 

5．第十周，专业分流结果公示（公示 3天），公示期内异议处理及反

馈。专业分流结果报校教务部。 

第六条  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填报分流志愿表的学生，须提前向年级辅

导员说明情况和备案，并写委托书指定同学进行代理选择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适用于 2019 级及以后按大类招生学生的专业分流，

由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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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综合表现加分情况一览表 

学  号  姓    名  

班  级  联系方式  

获奖名称类别 加分值 

  

  

科技竞赛获奖 

  

专利名称类别 加分值 

  

  
申请国家专利 

  

论文名称、发表刊物 加分值 

  

  

 

发表学术论文 

  

合计：  

学工办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    注  

注：上交此表时，须提供表中信息原件（查验后返还）和复印件（留底存档）。 



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志愿表 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名  性别  学号  所在班级  

高考得分 

总分/ 
 平均学分绩  综合评分  

 专业 方向 1 方向 2 

第一志愿    

第二志愿    

第三志愿    

选 

报 

专 

业 

 

本人已认真学习了《智能制造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》，

了解专业分流的基本原则、实施细则和调剂原则。以上填写志愿准

确无误。 

 

学生（本人签字）： 

20   年   月   日    

分流专业（方向）  

学 

院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院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

 

 

 

 

 
注：1.上交此表时，学生签字处必须为学生手签。 

2.此表由学院存档。 


